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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-2019 年度立法議程 

 
立法議程列出政府計劃於 2018-2019 立法年度內提交立法會審議的主要法
例。擬提交的條例草案及下述的提交時間，或會因應草擬工作的進度及情
況改變而作出改動。 
 

 
項目 

 
法例的目的 

 

負責的 
決策局 

 

2018-2019
立法年度

內的大概

時間 
 

1. 廣播及電訊法例

(修訂)條例草案 
 修 訂 《 廣 播 條 例 》  

(第 562 章) 及《電訊條

例》(第 106 章)，以落實

電視及聲音廣播規管制

度檢討所建議的放寬措

施。 
 

商務及經濟

發展局 
上半年度  

2. 版權（修訂） 
條例草案 

 修 訂 《 版 權 條 例 》

(第  528 章)，以便根據

《關於為盲人、視力障

礙者或其他印刷品閱讀

障礙者獲得已出版作品

提供便利的馬拉喀什條

約》的要求完善為閱讀

殘障人士提供的版權豁

免。 
 

商務及經濟

發展局 
上半年度  

3. 商標（修訂） 
條例草案 

 修 訂 《 商 標 條 例 》

(第 559 章)，以便在香港

實施《商標國際註冊馬

德 里 協 定 有 關 議 定

書》、更新個別條文，以

及賦予香港海關執行條

例下刑事條文的權力。 
 

商務及經濟

發展局 
上半年度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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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

 
法例的目的 

 

負責的 
決策局 

 

2018-2019
立法年度

內的大概

時間 
 

4. 歧視法例 (雜項

修訂) 條例草案 
 目的是落實平等機會

委員會就歧視條例檢

討向政府提交的意見

書其中八項優先處理

的建議，以推廣平等及

防止涉及《性別歧視條

例》(第 480 章)、《殘疾

歧 視 條 例 》

(第  487 章 )、《家庭崗

位 歧 視 條 例 》

(第 527 章)及《種族歧

視條例》(第 602 章)的
歧視。 
 

政制及內地 
事務局 

上半年度  

5. 國歌條例草案  根據《中華人民共和國

香港特別行政區基本

法》第十八條的規定，

以本地立法方式實施

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

歌法》。  
 

政制及內地 
事務局 

上半年度  

6. 選舉法例 (雜項

修訂)條例草案 
 就功能界別的選民基

礎作技術性修訂、改善

公 共 選 舉 的 選 舉 程

序，以及修訂《選舉(舞
弊及非法行為 )條例》

(第 554 章)下的部分安

排。 
 

政制及內地 
事務局 

下半年度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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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

 
法例的目的 

 

負責的 
決策局 

 

2018-2019
立法年度

內的大概

時間 
 

7. 司法人員(延長

退休年齡)條例

草案 

 提出所需法例修訂，以

實施司法機構有關延

長不同級別的法官及

司法人員的法定退休

年齡及相關安排的建

議。 
 

政務司司長 
辦公室／ 
司法機構 

下半年度  

8. 廢 物 處 置 (都 市

固 體 廢 物 收

費 ) ( 修 訂 ) 條 例

草案  

 實施都市固體廢物收費

旨在帶來經濟誘因，推

動市民改變產生廢物的

行為，從而減少香港整

體廢物棄置量。 
 

環境局 上半年度  

9. 道路交通(修訂)
條例草案 

 就《道路交通條例》

(第 374 章)第 56 條所

規定司機在遇有涉及

損害動物的交通意外

時須停車及報警的責

任，擴大有關「動物」

的定義。 
 

食物及衞生局 上半年度  

10. 醫療儀器條例 
草案 

 規管在香港供應醫療

儀器推出市面前及推

出市面後的管制，以及

就 相 關 事 宜 訂 定 條

文，以保障公眾健康。

 

食物及衞生局 下半年度  

11. 藥劑業及毒藥

(修訂)條例 
 就先進療法產品 (即高

風險的細胞及組織治

療產品及基因治療產

品 )作出規管，以保障

公眾健康。 
 

食物及衞生局 下半年度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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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

 
法例的目的 

 

負責的 
決策局 

 

2018-2019
立法年度

內的大概

時間 
 

12. 稅務條例（修訂）

草案 
 修 訂 《 稅 務 條 例 》

(第 112 章)以釐清認可

機構及相關實體為遵

守相關要求而發行的

吸收虧損能力債務票

據 的利得稅待遇。 
 

財經事務及 
庫務局 

上半年度  

13. 稅務(修訂)條例

草案 
 為在香港營運的基金

提供利得稅豁免。  
 

財經事務及 
庫務局 

上半年度  

14. 稅務及強制性公

積 金 計 劃 法 例

(關於年金保費

及強積金自願性

供 款 的 稅 務 扣

除)(修訂)條例草

案 

 修 訂 《 稅 務 條 例 》

(第 112 章)、《強制性公

積 金 計 劃 條 例 》

(第 485 章)和《強制性

公積金計劃 (一般 )規
例》(第 485A 章)，為

購買延期年金或作出

強制性公積金自願性

供款的納稅人提供稅

務扣減。 
 

財經事務及 
庫務局 

上半年度  

15. 公司(企業拯救)
條例草案 
 
 

 設立法定企業拯救程

序及規管在無力償債

情況下營商的條文。  

財經事務及 
庫務局 

下半年度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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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

 
法例的目的 

 

負責的 
決策局 

 

2018-2019
立法年度

內的大概

時間 
 

16. 職業退休計劃

(修訂)條例草案 
 

 更新《職業退休計劃

條例》 (第 426 章 )，
加強職業退休計劃註

冊 處 處 長 (即 強 制 性

公 積 金 計 劃 管 理 局 )
的權力，以確保受該

條例規管的計劃均為

以真正僱傭關係為基

礎的退休計劃，以及

提升職業退休計劃的

管治水平。  
 

財經事務及 
庫務局 

下半年度  

17. 消防安全(工業

建築物)條例 
草案 
 

 旨在賦權予消防處處

長及屋宇署署長，規定

舊式工業建築物的擁

有人／佔用人提升建

築物的消防安全標準。

 

保安局 上半年度  

18. 入境（修訂）條

例草案 
 修 訂 《 入 境 條 例 》

(第 115 章)以改善免遣

返聲請的審核程序，並

就相關事宜訂定條文。

 

保安局 下半年度  

19. 專營的士服務 
條例草案 

 就引入專營的士服務

設立規管制度。 
 

運輸及房屋局 上半年度  

20. 道路交通(修訂)
條例草案 
 

 修訂《道路交通條例》

(第 374 章)及其附屬法

例以為下列建議提供

法律依據： 
 
(a) 賦予運輸署署長權

力批准任何電子繳

費平台及設施以用

於繳付停車收費錶

泊車費； 

運輸及房屋局 上半年度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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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

 
法例的目的 

 

負責的 
決策局 

 

2018-2019
立法年度

內的大概

時間 
 

 
(b) 調整使用設有收費

錶泊車位的最高收

費； 
 

(c) 確立車輛感應器為

停車收費錶的一部

分，使干擾車輛感

應器的運作，等同

干犯現時干擾、妨

礙或阻止停車收費

錶的罪行； 
 

(d) 廢除「硬幣停車收

費錶」和使用現金

繳付泊車費 (包括

紙幣和硬幣 )的釋

義；以及「泊車儲

值卡」及自動銷售

機 (除了有關易泊

卡退款)的釋義；以

及 
 

(e) 使訂明及修改《道

路使用者守則》毋

須 當 作 為 附 屬 法

例。運輸署署長可

藉憲報刊登的公告

訂明及修改守則。 
 

21. 運貨貨櫃(安全) 
(修訂)條例草案 

 旨在落實國際海事組

織《國際集裝箱安全公

約》中有關安全裝卸、

堆放和運輸集裝箱的

最新規定。 
 

運輸及房屋局 下半年度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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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

 
法例的目的 

 

負責的 
決策局 

 

2018-2019
立法年度

內的大概

時間 
 

22. 差餉(修訂) 
條例草案 

 修 訂 《 差 餉 條 例 》

(第  116 章 ) 以向空置

的一手私人住宅單位

徵收「額外差餉」。 
 

運輸及房屋局 下半年度  

 
 

 
政務司司長辦公室 
行政署 
2018 年 10 月 
 




